年     第     号
	
仙游县水利水电工程
质量监督书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仙游县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制





填写说明

一、本监督书一式三份（质量监督机构一份、建设单位二份），于主体工程开工前15天，由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填写，报送质量监督机构审核。
二、质量监督机构对本监督书及相关附件进行审核，符合质量监督申报条件的，办理质量监督手续。
三、本监督书可以打印（不含签名），或用蓝黑或碳素墨水笔填写，内容必须准确、齐全，不得漏项。
四、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申报质量监督手续时同时提交：
①工程项目建设相关审批文件；
②建设、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工程质量管理组织情况等资料；
③建设单位与监理、设计、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副本；
④参建各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⑤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工伤保险证明。（统一到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⑥其他。
五、各参建单位现场机构人员配备表（需加盖各自单位的公章确认）等有关资料一套。
六、参建各单位提供的信息及资料经盖章确认后，即是准确的、有效的，并具有法律效力。各参建单位提供或者确认的信息不准确的，单位名称、送达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的变更未及时告知仙游县水利局的，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的委托代理人、指定代收人拒绝签收的，导致仙游县水利局文件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被受送达人承担相应责任。按邮寄送达的，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各参建单位提供或者确认的信息需要变更的，须以书面形式告知仙游县水利局确认新的信息。否则，以变更前的信息为准，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失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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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资料核对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审查项目
	
资料核对情况
	
备注

	工程项目建设相关审批文件
	
	

	建设、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工程质量管理组织情况等资料
	
	

	建设单位与监理、设计、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副本
	
	

	参建各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工伤保险证明。（统一到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其他文件资料
	
	

	核对意见：


核对人（签字）：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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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项目概况

	工程名称
	
	建设地点
	

	主管部门
	

	项目法人（建设单位）
	

	初设和概算批准
机关、时间、文号
	

	主要工程
内容、规模
	

	初设批复总投资
	万元（其中中标价       万元）

	工  期
	计划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备注
	



二、参建单位基本情况一览表
	项目
法人
	名称
	
	法人
代表
	姓名
	

	
	地址
	
	
	职务/职称
	

	
	邮编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项目
负责人
	姓名
	

	
	工作联系人及电话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设
计
单
位

	名称
	

	
	资质等级
	
	工程设计
证书号
	

	
	法人代表
	
	职务/职称
	

	
	项目负责人
	
	职  称
	

	
	
	
	联系电话
	

	监
理
单
位
	名称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法人代表
	
	职务/职称
	

	
	项目总监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施
工
单
位
	名称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法人代表
	
	职务、职称
	

	
	项目经理
	
	建造师级别/职称
	

	
	
	
	联系电话
	

	
	施工项目及合同金额
	


注：1、设计、监理、施工单位资质证复印件与项目总监、建造师资格证复印件附后。
2、若施工单位有二个及以上，可另附。

三、项目法人（建设单位）现场机构及人员配备表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岗位
	姓  名
	职务 / 职  称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综合部门
	
	
	

	
	
	
	

	
	
	
	

	工程部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注：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可根据实际组建的内设机构填写。

四、项目监理机构主要监理人员配备表

	工程名称
	
	监理单位名称
	

	岗位
	姓名
	联系电话
	监理专业
	注册岗位证号
	备注

	总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注：1、总监理工程师注册岗位证号应填写总监岗位证书号及监理工程师注册证号，监理员只需填写资格证书号。
2、如在质量监督申报前，监理单位总监或监理工程师、监理员发生变化，项目法人（建设单位）须提交监理单位关于监理人员变换的申请、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同意的批文、以及监理单位组建监理部的文件。


	岗位
	姓 名
	专 业
	联系电话
	岗位资格证号
	备注

	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
	
	
	
	
	

	施工员
	
	
	
	
	

	质检员
	
	
	
	
	

	安全员
	
	
	
	
	

	材料员
	
	
	
	
	

	资料员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五、项目施工管理机构主要人员配备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
	


注：1、如在质量监督申报前，施工单位管理人员发生变化，项目法人（建设单位）须提交施工单位关于管理人员变换的申请、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同意的批文、以及施工单位组建项目部的文件。
2、若施工单位有二个及以上，可复印本表。

六、设计单位现场服务体系人员登记表
	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具体负责部位
	备注

	项目负责人
	
	
	
	
	
	

	
	
	
	
	
	
	

	现场技术
人员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注：如在质量监督申报前，设计单位管理人员发生变化，项目法人（建设单位）须提交设计单位关于管理人员变换的申请、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同意的批文、以及设计单位组建项目部的文件。

七、质量监督机构批复意见

	1、经审查，同意登记，并对该工程实施质量监督。
2、本站指派                     同志组成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组，其中              同志为该项目质量监督组组长。
3、《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52号）第五条规定：“项目法人或者建设单位（以下统称项目法人）对水利工程质量承担首要责任。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对水利工程质量承担主体责任，分别对工程的勘察质量、设计质量、施工质量和监理质量负责。”和第五十四条规定：“质量监督工作不代替项目法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其他单位的质量管理工作。”希望各参建单位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加强质量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受理：

审核：

负责人：

质量监督机构：    （盖章）

                                     年   月   日	



